宗徒大事錄


Acts








引言





在三年的傳教生活中，耶穌奠定了教會的基礎：他召集了第一批門徒，以他的使命把他們聯結在一起（谷3:13-16）。他立伯多祿掌管整個團體（瑪16:18），並讓他在天主的新子民中做信仰的守衛者（路22:13）。他以十二宗徒和許多門徒組成的團體作見證（若15:16），許諾他們聖神的恩賜，幫助他們懂得他帶到世上來的光明的完滿性（若16:13）。


現在，主已升天，從耶穌被刺穿的肋旁，誕生了一群新的子民和一個新的世界，正如嬰兒伴著血和水從母腹中出生一樣（若19:34）。這個被耶穌之言啟發、被聖神賦予活力的福音團體從此出發，遍走世界，宣揚天主的奇異事蹟，將分散的天主兒女聚集于一體（若11:52）。


在教會這個“新以色列”中，有兩位突出的巨將：伯多祿和保祿。伯多祿獻身于向猶太人宣講福音，而保祿則成為非猶太人的宗徒（迦2:7-8）。


路加，第三部福音書的作者，將這新生的教會記載在《宗徒大事錄》一書中。如果像福音書那樣在撰寫《宗徒大事錄》前早已存在某些有關宗徒事跡的文獻，而路加選取了其中一些來編寫此書的話，那我們要說這項編輯工作實在了不起，因為此書充滿和諧，文意連貫，毫無破綻。至今仍無法說此書有抄襲之嫌。


某些學者認為《宗徒大事錄》的開頭與第三部福音書是相連接的，兩者可合二為一，只是后來對其相同的內容有所劃分。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公元二世紀初，《宗徒大事錄》已經自成一書了。只是有關教會形成的證明以兩種不同的方式流傳了下來：一是“通行版本”，與敘利亞和古埃及的大量古代手抄本一致；二是人們所說的“西方版本”，它比較長，而且其中猶太人和早期基督徒的爭論相當明顯。


《宗徒大事錄》並沒有按嚴密的架構撰寫。但人們仍能從書中找到一些鮮明的個人看法，從而得以一瞥路加設計的規劃。路加幾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伯多祿和保祿身上，作品的絕大部分是對這兩位宗徒的極力刻劃。盡管有些其他插曲，伯多祿仍是前十二章的主角，后半本書中保祿則成為主人公。


從地理角度看，我們可以看出《宗徒大事錄》把讀者從耶路撒冷帶出，經過猶太和撒瑪利亞到達羅馬，引出耶穌升天之日指令他的宗徒要完成的使命（宗1:8）。前七章的事發生在耶路撒冷，在第八章及以后的章節中，我們讀到（當然除了一些例外）教會在猶太、撒瑪利亞和沿海平原上扎下了根；從十三章起，我們伴隨著保祿去小亞細亞和希臘；最后在二十八章時到達羅馬，到了皇宮，即當時所謂異教世界的心臟。


《宗徒大事錄》在那裡突然停筆，好像路加是一個馬拉松運動員，任務是陪伴救贖的福音，從耶路撒冷一直傳播到世界的盡頭，既然他已到達目的地，便意味著完成了合約。我們從這裡足以認識到：《宗徒大事錄》與福音書一樣，並沒有假托為伯多祿和保祿的傳記，也非早期教會的詳細史籍，而是對聖神工作的一個證明。


事實上，聖神才是教會誕生中名副其實的行動者：這就是為什么自早期起，眾多的評注者已毫不猶豫地稱此書為“聖神的福音”。只需少許的更改，我們可引用若望的話來表述：“聖神完成了其他許多神蹟，只是這些神蹟並沒被記載在這本書中。凡被記載下來的無非是讓你們相信聖神在耶穌基督的教會內工作。”


路加《宗徒大事錄》中是想特別通過伯多祿和保祿各不相同的傳道，來強調基督和教會的奧秘神蹟是如何被宣傳，又是如何被安排在舊約的預言中，連貫地也強調了這雙重的奧秘是如何在以色列歷史中具有意義了。


從這一觀點出發，路加機敏地強調了耶穌和他的教會之間的對比，以及舊約子民和教會子民之間的對比：例如，斯德望和耶穌的死亡的對比；保祿和耶穌赴耶路撒冷的旅程的對比；保祿和約納的海上行程的對比，甚至巴貝耳塔與聖神降臨的對比也可作為例證。


再繼續同樣的探究，我們可發現 “耶路撒冷”不時出現在路加筆下，前后共五十八次。就像他在福音書中共提到過三十次“聖城”一樣，路加指出耶路撒冷是完成救贖的所在，是福音向全世界傳揚的出發地。











$ 1.1在整部《宗徒大事錄》中，宗徒們堅持他們是“耶穌復活的見証人”（2:32；3:15；5:32；10:41；13:31...）。這種見證並非建立在模糊不清的感想上或值得懷疑的幻覺上，而是建立在耶穌復活后給他的宗徒的“證明”上，這在福音書中可找到呼應。


指出四十天是重要的。它來自于四十周－胎兒在母腹中被孕育所需的時間。四十，這個具有象征性的數字不僅代表了磨煉或成長必需的時間，也代表了達到成熟所需的時間。四十代表了等待新生命所需的時間。在曠野中的四十天，耶穌為自己救世主的使命作準備；宗徒們也在四十天裡為聖神的傾注及他們作為證人的使命作準備。


宗徒們正是在耶路撒冷領受聖神內的洗禮，聖神使他們成為新子民。在創世第一天盤旋于水面上的天主的神（創1:2）會降臨于他們並開啟新時代。在聖神工作之前，他們將首先成為教會的“支柱”。只有在聖神內宗徒們才能找到力量，在大千世界裡為復活的那位作見證。


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和撒瑪利亞全境，直到地極，為我作證： 路加在這裡畫出了本書的地理輪廓（參見本書引言）。但同時，他用實例證明了舊約的動力是如何通過耶穌的死亡和復活而回轉的。從《創世紀》的第一頁我們就能得知：天空大地都屬于天主，祂是造物者，祂擁有一切。


但是從亞伯郎的被召和梅瑟的行程中，我們發現在宇宙間有一個地方特別受到天主的祝福，那是“許地”。當達味定居于耶路撒冷時，此城便成為達味城，同時也是天主之城。從那時起，歌詠者便說：“天主喜愛耶路撒冷，勝于雅各伯的所有城池”（詠87:2）。就在這座聖城裡，在聖殿山上，天主預備了祂的居所（列上8:29）。


于是，隨著天主與其子民並肩而行，以祂的道照亮他們的路，所有的眼睛便開始漸漸集中于耶路撒冷和聖殿了。但正是在后來人們摧毀了真正的和唯一的聖殿（若2:19）－釘聖子于十字架時，天主才使生命從死亡中誕生。此后，一股新的動力由耶路撒冷爆發，傳向“許地”的其他地方（猶太和撒瑪利亞），又從“許地”傳播到世界盡頭。每本福音書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敘述了門徒使命的完成。與此相像的是，在《宗徒大事錄》的第一頁耶穌就強調他教會使命的重要性。當教會中一個最小的團體停止傳教時，教會便不再是基督的教會了。


耶穌在眾人眼前被舉昇天，有朵雲彩接了他去，遮住了他們的視線： 耶穌為那些被召而作基督復活見證人的門徒增加了諸多復活的“證明”（3），而現在他必須讓門徒們懂得復活的意義。在他昇天之日最后的顯現中，耶穌向他們展示了他自己生活的意義所在：他來自天父，也回歸于天父，但他不是獨自回歸，而是帶著一群“被俘的子民”（弗4:8）同歸，他們是他從黑暗的強權中攫取出來，為帶到他“光明王國”（哥1:13）中去的子民。他去為我們預備一個地方，所以他在哪裡，我們也會在哪裡（若14:2-3）。


當時，門徒們仍留在世界上，他們必須為耶穌開創的天主國這一新現實作見證。天主國並不像地上的王國那樣建立于權利和金錢之上（路22:25-26），而是一個有愛、正義與和平的王國。這個王國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它已經在你我中間了（路17:20-21），每當我們由天主之神引導而行時，它便壯大。


$ 1.12在接受聖神之前，宗徒們是無法展開如此困難的一項使命的。他們已盡了所能，現在只有全心依賴天主，在祈禱中不懈等待，直到天主安排的那一刻到來。


若望曾告訴我們耶穌對站在十字架下的母親所說的話（若19:26-27），而路加也在這裡向我們展示了瑪利亞母性的光輝。她在那裡與宗徒們同時期待，她是“新厄娃”，是所有生命的新母親（創3:20）。路加于是強調了天主是怎樣通過所有像瑪利亞一樣向聖神敞開他們心靈的人來領導他的教會的。


瑪利亞，耶穌的母親，在那些日子裡擔當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當時，宗徒們聚在一塊思考他們從耶穌那兒所見和所學的一切，以使自己清楚他們將帶給世人的信息。瑪利亞是自己“領報”和耶穌私人生活的唯一見證者，她幫助宗徒們領會耶穌神性的奧秘。


$ 1.15伯多祿做了早期教會的領袖。猶達斯的死使“宗徒團體”出現了空缺，它的十二成員代表了雅各伯的十二個兒子。正如古以色列絕不接受一個或多個支派的分離，伯多祿也不允許十二宗徒出現任何空缺。


伯多祿找到了一個能使天主的決定被知曉的方法。我們現在可能會驚訝于居然憑抽籤來決定如此重大的事，這難道不是一種靠個人意願作決定的程式嗎？但我們不要忘記這一事件是發生在一個有著宗教文化背景的團體裡：他們虔誠接納天主的征兆。他們知道需要何種品質的侯選人，但現在有兩個人符合條件，該選擇哪一個呢？他們向天主祈禱，征求祂的意見，並同意接受結果。這個以祈禱和完全服從天主意志為精神的選舉程序，難道不比某些選舉程序更好嗎？比如在紅衣主教們的密會中，教會常常得面臨真正的挑戰，不得不妥協于有偏的投票結果。


我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一段中伯多祿斷言的條件上：“從耶穌受洗到他在他們的注視下被提昇上天，一直追隨他。”福音以若翰在約旦河的洗禮為開端，以耶穌昇天為最高峰（宗13:14-31）。就此而言，馬爾谷福音是典型的福音書，瑪竇和路加都加上了引言和關于聖嬰的敘述，而若望則以序詩作為開場白。但對于每一位福音作者來說，是復活支配了福音書，給了福音書意義。


有趣的是，在舊約的許多場景（雅各伯、撒慕爾、達味...）中，天主總是選第二位甚或是最不起眼的人。讓我們仔細看看兩位候選人的被召：若瑟，名叫巴爾撒巴，號稱“義者”；瑪弟亞，沒有其他任何稱號，卻被天主選中。


$ 2.1 五旬節是猶太曆中最重要的節慶之一。它原先是農業節慶，在舊約以后的幾個世紀，變成了對梅瑟在西乃山接受天主十誡的慶典。所以每到這節期，就如逾越節一樣，許多猶太人從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出發，去耶路撒冷朝聖。


正是在猶太逾越節期，在紀念天主解放做奴隸的子民並帶他們出埃及時，耶穌以他的死和復活為世人超脫了死亡，解除了罪惡。也正是在慶祝從西乃山上得律法恩賜的那一天，即在慶祝天主與祂子民定立盟約的那一天，天主將聖神賜給了新以色列－－教會。


若翰所宣稱的“火的洗禮”（路3:16）在同一天發生了。天主派遣了聖子的神，教會因此而誕生了。因為教會不是人為的機構，也不是一群信徒的成就。她由天主創立，天主要每個民族都有人成為這一事件的見證者。


狂風是一個征兆。因為“神”在希伯來文化中是指“呼吸”和“風”。受聖神的啟發，伯多祿開始宣講。他現在懂得了真理和信仰，所以他能勇敢地講道（若15:26和16:13）。


五旬節發生的事與耶穌復活的意義一樣，是無與倫比的。然而這與歷史上天主的其他干預形式有類似性。從某方面來說，聖神不斷地帶給我們信徒靈修的更新、覺悟，又帶給教會新血和充滿活力的團體，而這些繼續不斷成長和進步。 


聖神來是給予教會生命，也是來堅振和支持信徒的。宗徒們所領受的火的洗禮通常藉堅振禮而傳給我們（參見8:9的注釋）。


每人都聽見他們在說我們自己的方言： 這句話反覆出現了三次（6、8、11節），說明這是理解本段的關鍵句。五旬節的奇蹟并不是巴勒斯坦出身的宗徒們開始說外方話，而是所有的外邦人聽見了用他們的語言所宣告的天主的奇跡：這才是五旬節的奇蹟！新約中有許多篇章講到“語言的神恩”（宗10:46；格前2；14:2-19），但在這裡有關五旬節的段落中，天主突出了所有傳教工作的基礎：凡被召信仰耶穌、成為教會成員的人，並不需要如古猶太改宗者所希望的那樣放棄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相反，天主希望被各種語言文化的子民加以歌頌和讚美：經此種方式，基督不同的肢體（格前12:12-13）就能為所有人看見；同樣地，天主四散的兒女也會藉著耶穌和聖神而聚集（若11:52）。


教會在其發展歷史中已逐漸忘記了五旬節的奇跡，她在向新子民傳播福音時強行他們接受她的語言和文化。但同時聖神也通過按五旬節精神生活的宗徒們不斷提醒教會抵制這類誘惑。


$ 2.14 這是首次宣講耶穌復活。伯多祿又一次意識到自己在十二宗徒中的責任，便代表所有宗徒宣講。他引用了舊約的章節：岳厄爾、聖詠等，並証實這些在耶穌和新生的教會中得到了應驗。


我要把我的神傾注（17）：天父派遣耶穌的神給所有的人，祂使所有的人做祂的先知和證人。


我將在高天張顯......  伯多祿繼續引用宣告雅威之日、即舊約所說的天主審判之日的先知岳厄爾的話。岳厄爾認為，只有以色列子民會逃脫懲罰。但伯多祿擴展了先知之言，並在他宣講的結尾處肯定地說（39）：天主的救贖是許諾給所有的人：給近處的人，也給遠方的人以及那些不同國家的外族人在此地的代表。


天主復活了他（24）：伯多祿回憶了耶穌在傳教生活中是如何多次向他的四周展示了愛。盡管這樣，或者更確切地說，正因為這樣，他才被交付到外邦人手中：子民竟然拒絕天主的愛，這太不可思議了！遠在耶穌之前七百年，先知歐瑟亞就已熟知了這種對天主之愛的拒絕（歐11:1-4），關于這點，耶穌自己也講過謀財害命的葡萄園承租人的寓言（瑪21:33-39）。然而，天主之愛的力量遠勝于我們的罪惡（羅5:20），祂使耶穌復活並讓他成為全人類得救之源（33和36節）。


悔改：伯多祿在宣講的開頭引用了耶穌的話（瑪4:17）－教會已經開始跟隨耶穌的腳步了－現在無須在乎是否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禮，其實那只是一種潔淨儀式。重要的是悔改的要求。我們必須“以耶穌之名”領洗。


我們該做什么？當時，悔改和皈依意味著與初生的教會共享生命，而這個教會正展示給外邦列國耶穌所指導的救贖之路。教會並非是一種反猶太教的新宗教，而是更真實的生命的中心。


你們要拯救自己脫離這邪惡的世代（40）：這表明整個世代正在錯過他們所得到的特殊機會。因為天主要求他們在神聖歷史中採取最具決定性的步驟；即使是羅馬的壓迫也能被那些將福音付諸實踐的人所推翻。同時，耶穌也使他們發現了天主父的愛，整部聖經都是為此作準備。


那一天，約有三千人加入了他們（41）： 他們已經知道耶穌，但是還沒有獻身于他。他們是因聖神和宗徒的合作而皈依的。如果在教會中只見人的活動，看不到聖神指引的跡象，便不能說耶穌生活在教會中間。


$ 2.42那些領過洗的人強烈地感到自己團結在新的信仰之下，他們渴望共同的生活。當他們在私宅聚會的時候，團體不是太大，因此他們可以認識彼此，並分享一切。


路加告訴了我們耶路撒冷基督團體所做的事，沒有這四項，就沒有耶穌基督教會。我們必須注意先后順序：


－首先是宗徒的教誨；


－其次是基督徒的友愛，對弱者特別關心


 （第4章）；


－以后才慶祝分餅，即聖祭；


－最后是感恩的共同祈禱，延長聖祭。


現在，有許多團體缺乏生命力，是因為第一點沒有被放在首要位置上，而這一點正是其他三點的基礎。


耶穌的神藉著聖言和聖祭降臨于我們：這是教會動力的源泉。但是說到聖言，不是指尋求聖經的字面意義。聖經能幫助我們了解，天主是如何通過我們生活、團體和世界的真實成就來繼續對我們說話的。


分餅這個詞可以指任何以祝福開始的猶太餐。但是從很早起，基督徒就以這個詞來指紀念主的最后晚餐的聖祭（宗20:7；格前10:16）。


單純喜樂的心見證了他們生活的改變，以及他們像兄弟一樣分享的真實性。他們是內心和諧的人。


基督徒團體中可以輕易發現的並非一種無知的喜樂，他們並非不考慮世俗的難題。他們和他們的敵人都不能忽略耶穌曾經面對民族和好這一問題。他們正在享受那些認為他們是關心負責的人的熱愛。


$ 3.1 有時候我們相信耶穌治癒了所有的病人，然而這是錯誤的，因為他沒有治療這每天都在聖殿中的瘸子。


這新的征兆引發了另一次宣講。


這事讓你們吃驚嗎？ 這個奇蹟是以耶穌之名而行的，即憑藉耶穌在復活時得自天父的超越一切受造物的權能。耶穌是以上主僕人的身份在他們中間的（依42:1；52:13），說以他的“名”是一種陳述其神性的方式。（谷16:16；斐2:9）。


我知道你們那么做是出于無知： 但是，伯多祿要求他們承認罪過。面對我們這時代的不義和罪行，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懺悔類似的罪惡。


直到萬物更新的時刻（21）：耶穌的來臨開啟了“最后”的日子。當人們良知醒悟、體會福音，在世上逐漸合作，形成一體，便是福音所指人與天主和好，基督再臨，萬物更新復活的日子。


派他來祝福你們（26）：凡是看到天主從耶穌身上啟示給我們的愛、接受與天主和好的人，都會得到這祝福。但是這祝福不單單是為了我們，還希望通過我們這些天主的子民，傳給地球上所有的家庭。


$ 4.1 猶太人的領袖審判伯多祿和若望。而聖神則審判猶太人的領袖。


這些領袖認為他們擁有真理，因為他們既有知識，又有權威，要他們向普通人低頭是不可能的。同時，伯多祿指出因為治療病人而被捕是多么奇怪的事（8節）。這些領袖是撒杜塞人，他們不相信死者能復活：宗23:6。


這段經文指示我們，如果我們決意參與，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基督和真理的見證。常常，因為我們只是靠著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倚賴聖神，所以我們在同事和領導面前只能保持沉默。


我們的所見所聞（20）：見1若1:4。


4.12    救恩除他以外別無他人


天主一直顯示為子民的唯一救主，“只有憑著祂的名，人才獲救。”我們可以思考伯多祿對“救恩”的理解，他宣講說：天主在以色列的所有作為，都最後被交托在祂右邊的默西亞（詠110）。“救恩除他以外別無他人”，首先指以色列得解救（路2:25），正是伯多祿的聽眾們所期盼的，他也毫不遲疑地許諾最佳時間。


先知們從不分割以色列的救贖和信眾的內心革新。宗徒們也強調說：救贖帶給相信的人。我們不說“基督徒”，而講“得救者”（2:47）。無疑地，他們意識到自己已得救，並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加以發現。這意識會持久嗎？最初的熱情，使新信徒自感“重生”，似乎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耶穌成為生活和生命的中心。


個人的救贖，很快佔據教會中的首要位置，它是信者靈魂深處的革新。受洗首先得到罪的寬恕。耶穌使我們清楚發現罪惡，在他之前，我們對這些罪惡是盲目的：只要讀一讀山中聖訓就可明瞭。伯多祿要使他的聽眾知道誰是耶穌譴責的對象，誰是聽而不聞者。如今，他發現了天主無限的大愛和寬恕的大能，懂得天主提供了較從前更深入的和解方式，那就是耶穌的十字架。雖然早期的教徒還不懂怎樣表達對天主子的信仰，他們已經意識到徹底的勝利：他們擔負起先知的職責，他們是“以色列的遺民”、“熙雍的得救者”（依4:3）。


所以，當伯多祿說到“誰信誰得救”時，並不存要人逃避一項判罪、或在末日來臨（宗2:21）之前做某些準備的暗示。救贖，是完滿。得救者來自於選民，他們是天主救贖計劃的合作者和受益者，當他們環顧周圍時，他們無疑地相信：人們只有信基督、受洗禮、入教會，才得救贖。


伯多祿的話並不只針對以色列，也對所有的人而講。“天底下沒有別的名賜給人”，這句話的意思很準確，它沒有侷限救贖的工程，它沒有排斥天主對無數不認識基督的人們所實行的工程。伯多祿佈道的對象，是在他面前的，受天主召選而承擔神聖奧跡的子民，他也沒有說誰不信誰被定罪，而是誰不信，誰會失去天主偉大的恩寵。


$ 4.23 我們可以默想這種會友聚集方式的發展：事件（逮捕）由大家共同分享，這種和當權者的衝突，對他們來說是新的經驗。他們把所發生的事和天主的聖言連在一起。在這次事件中，他們歸指于聖詠2，于是他們開始共同祈禱：他們祈求得到繼續為天主工作的勇氣。


$ 4.32 在此，路加再次地強調了初期團體的美德，以及他們分享一切的努力。耶穌並沒有作此要求，但是他們還是做了，這是因為每個真正的信徒都想要超越兄弟姐妹的界限，特別是由金錢所造成的界限。然而，使一切歸于共有，不僅需要一種超然的精神，也需要責任感和組織性。耶路撒冷的信徒生活在一個並不重視工作和遠見的時代，因此，很快地，他們便耗盡了所有，也不關心工作的事，最后變成了“耶路撒冷的窮人”。保祿便要去其他教會募捐來幫助他們（迦2:10；羅15:25；格后8）。


$ 5.1 我們中大多數人都在孩提時代被教導天主在過去所行的奇蹟，好像天主只在那時才有行動似的。當時的猶太人的想法也是如此。聖經提到，在梅瑟時代，反叛天主的先知的人都被神力所殺（戶12:1;16:1;17:16）。但現在，天主在基督徒團體中行事了，耶路撒冷的一般信眾突然發現伯多祿這個漁夫並不比梅瑟差（宗13:11;格前11:30）。


這對夫妻的罪不在于隱藏了部分的東西。沒有人強迫他們把東西賣掉，把錢捐給團體。但他們想要製造出他們捐出了一切的印象，以此來欺騙宗徒，這才是錯誤所在。


當我們提到天主的懲罰時，必須非常小心。死亡本身並不表明天主想要懲罰我們。但是，阿納尼雅和撒斐拉的死亡可以成為對其他人的一個警告和征兆。


教會這個詞在此出現，其確切意義是“天主所聚集的會眾”，在耶穌時代以前，猶太人用這個詞意指天主將要在默西亞時代形成的新子民。信徒依然以身為猶太人，身為天主子民為傲，但是聖神漸漸地把他們和正式團體分開。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是天主所聚集的新子民。教會依然是指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團體。直到其他團體－其他教會興起－“教會”開始指天主的所有子民。


$ 5.12 信主的人漸增（14節）： 所有的猶太人都有信仰，因為他們都相信通過先知說話的天主。但是相信過去的先知是一回事，因為宗教權威當局已認可了他們，並將他們的警告放在聖經的各書中了；而承認耶穌是天主派來但為他們所拒的先知則是另一回事。經文表明，信仰主和加入團體是兩件不可分割的事。如果一個人不願歸屬上主用水和火賜予生命的新子民這個團體，他就不能屬于耶穌。15-16節將伯多祿和耶穌作了對比。


$ 5.17 宗徒和民眾領袖之間的衝突，和當今發生于許多國家的教會對違背人權的斥責，是否有相似之處呢？


有許多基督徒說：這是不同的，當時的宗徒是因為宣講耶穌而受迫害，而現在只有介入政治的基督徒才會受到懲罰。但這並不正確。


在耶穌時代，猶太人既受到統治，又受到隔離。耶穌以一個完全自由人的身份說話，教導他們達到自由之路，而且用今日所謂的“非暴力性”的行動。但那時的當權者為了保衛他們國家的安全（若12:48）和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便想要除掉他。相信耶穌，便得承認我們捨棄耶穌是錯誤的行為。跟隨耶穌所指引的道路，就是要對講究利益，玩弄權勢的一切政權加以斥責批評（路21:12-16）。


事實上，當司祭審判伯多祿和若望的時候，他們只要求這兩個人和那個他們合法殺死的人（耶穌）斷絕關係。


宣揚耶穌意即宣講宇宙性的和好（弗2:14），這種和好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經濟和政治。如果教會看到整個國家因缺乏食物、教育、健康和工作機會而慢慢死亡，卻拒絕表示關心，那么這樣的教會便不是追隨基督，不是將耶穌視為唯一救主的教會了（5:31）。指出事件的缺點並不是審判此事件。然而要是因此還不能帶引我們去相信天主的救贖計劃，那么這樣的指責不也徒然嗎？


$ 5.33 加瑪里耳是最有名的法學士之一。我們在此看到這位年長的猶太經師向聖神敞開的心靈，因為他知道天主的道與人類的方法並不相同。


加瑪里耳是保祿在耶路撒冷的老師，為期三或四年，稍后于這些事件（宗22:3）。保祿的皈依由天意安排，以與這位開明真誠的人交往作為準備，當然另一個準備是司德文之死（7:54-60） 。


如果他們的計劃和行動是由人而來的（38節）： 耶穌也說過類似的話（瑪15:13）。但是，這在我們看來卻不是那么明顯：我們不是看到許多錯誤的教條持續不變嗎？也許這些持續幾百年的教條可以延續是由于：雖然有其錯誤和罪惡，但是其中蘊藏了對某個時期、某些團體或某些國家實用的教誨價值，這些教誨是耶穌的教會應該宣講，但卻不願或不能宣揚的。我們從經驗中得知：大多數世人不承認在基督信仰中尋找他們所找的真理，但天主會拋棄他們嗎？我們基督徒可以憑信仰而堅定地區別這或那一位並不是“先知”，但天主的意願可能為特定的團體指定某一先知來幫助領導他們一個階段，以使他們踏上光明之路。


$ 6.1 我們不要認為耶穌把組織教會的細節告訴了他的宗徒。沒有離開故土被稱為希伯來人的猶太人和在希臘國家長大希臘化的猶太人之間有了衝突。那些說希臘話的猶太人似乎遵循了厄色尼派，並不接受大司祭的合法性，也不參加聖殿的儀式。“希伯來人”和“希臘化的猶太人”之間的意見衝突造成了相互的不信任，因此似乎有必要給希臘化的猶太人一些自主權。因為宗徒們較認同希伯來人，因此另一派人就讓他們自己人負責一些事。


團體選出了七個人。所有的傳教權力來自基督，只不過由宗徒將之傳遞而已。


候選人必須充滿聖神和智慧（3），因為他們對教會不僅是有形的服務，也關係著團體的精神生活。如果教會把有關物質的東西託付給能夠管理金錢，但卻缺乏福音精神的人，實在是一件憾事。


這七個人是最早的執事嗎？路加只說他們服務，而“執事”意思是管理，服務。實際上，“執事”這個稱呼從一開始就給教會中的每一位神職人員定了義：我們今日稱呼的司鐸即“服務”（格前12:15）。聖神聚集信徒團體，讓他們作耶穌救贖工程的見證，而司鐸就是為這個團體服務的。幾個世紀以來，教會中總有司鐸受誘惑而誤用授予他們的身份，沒有為團體著想。許多人趁機利用“服務”而置自己于團體之上，他們讓別人服侍和尊崇他們，並毫無羞愧地接受“教會王侯”的稱謂。無論是教會高層統治者，還是神職人員或一般信徒，都必須牢記耶穌的教導（路22:24-27）。


$ 6.8 斐理伯將會在宗8:5和21:8中被提到。司德文是這裡唯一被記得的一位。


司德文雖然是希臘化的猶太人（見前段），但他沒有刻板遵從希臘猶太人對聖殿的信仰和儀式，也不盲從傳統。所以對其他猶太人來說，他的信仰值得懷疑，因為他推動教會脫離過去的模式，並且斷絕和猶太會眾的關係。


司德文在公議會上的長篇宣講是一篇精彩的舊約縮影。他的講道強調天主不斷增加的主動性：祂不斷地呼召、賜予、許諾、修正和拯救。回報祂堅定不移的愛的，卻是以色列不斷的背叛，他們蔑視天主，拋棄祂派遣的人。早于基督八百年前的先知歐瑟亞已經描繪了一部子民棄絕天主之愛的悲劇（歐11:1-4）。這部悲劇的最可悲之處就是人把身為人子的天主子釘上了十字架（宗2:23;3:15;4:10）。


司德文像基督一樣死去。他是第一個殉教者（殉教者的意思是見證人）。他是基督的見證人，因為他宣講他，更因為他做得像基督一樣：寬恕謀害他的人。


司德文和五旬節之后的伯多祿一樣，仍希望猶太人能皈依，至少一小部份人能皈依。但當對教會的迫害開始時，這個希望便破滅了。司德文的被害成為第一個記號：它使皈依的猶太人明白宗徒工作必須超越猶太堡壘的界限。


后來，當猶太團體明顯地拒絕福音時，保祿努力在異教民族中建立一個團體網，他們是天主的一群新子民。那時，保祿和其他宗徒要尋找那些被天主預先指定在各國的人，他們把教會看作是“聖徒”的聚會。


然而，在教會中出現了許多人並沒真正皈依的情況。團體在成長的同時也暴露了缺點，而這些缺點正是耶穌曾在猶太會堂中譴責過的，現在在基督徒中，在教會的組織中又出現了。


時常拒絕聖神： 這句話在盡享聖神扶助的教會中，過去、現在都是確鑿的事實。天主子民總是傾向于自定準則並以此對待其他人群。


與政治掌權者、保障安全者、基督徒團體中的領導人物來往，都比認識福音更具吸引力。賣了所有的家產，上屋頂去，到街上去，大聲宣講福音吧！放棄你們的富貴安逸，走向貧窮的百性吧！完成宣傳福音的使命！這才是重返天主“會堂”的方法。不要僅僅滿足于“司鐸－神父”的稱謂。


唯一逃離重返這個“會堂”的方法是：按照司德文死后，早期基督徒的做法而行事：離開我們的愛巢，去完成宣傳整部福音的使命。


$ 8.1 復活也將在他身上顯現。司德文死了，但是教會將得到一位新宗徒--掃祿，他皈依后，就成了“聖保祿”。所以說天主聽到了司德文為殺害他的人所作的祈禱。參考宗7:56，7:60，瑪26:64及路22:34，我們發現掃祿，也在擲石砸死司德文的行列。


從對司德文非法的行刑，展開了對希臘猶太基督徒的迫害。宗徒和希伯來人的團體沒有受到干擾，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忠于猶太人的宗教和傳統的。


關于掃祿的態度，見他在迦1:13所說的。


$ 8.4 四散的基督徒張顯了他們的信仰，並開始在撒瑪利亞建立基督徒團體。


傳佈福音的工作帶來幸福：天主顯示祂自己，並藉著祂的神治癒肉體和心靈。天主開始臨在。這是多么奇妙而令人感動！雖然不見得全部百性都皈依了，但這時的信眾團體的確狂熱並充滿喜樂。


$ 8.9 這一段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誰呢？是西滿嗎？不是，是聖神。


斐理伯是七人之一。他可以施行洗禮，但無法通傳聖神的恩賜。洗禮和覆手是成為基督徒的兩個階段，它們是指教會生活中兩個不同的層面。洗禮是藉由信仰的個人更新，而覆手則表示出了代代相承的聖神賦予，而且是從五旬節領受聖神的那些人開始的。


關于覆手（已成為今天教會的堅振聖事）的表述在宗19:6和格12章及14章中可讀到。這恩賜的驚人之處往往留給我們很深的印象，它們是一種偉大的體驗，還在以一種或多種形式賜給那些獻身于聖神的人。


西滿，是個術士、江湖醫生或催眠師，讓伯多祿有機會斥責對聖神恩賜的誤解。西滿認為宗徒是比自己厲害的術士，因此想要購買行奇蹟的權能。伯多祿拒絕他，正讓我們知道：祈求奇蹟不表示準備可以接受聖神了，那絕不是聖神降臨的方式，而且更不是金錢能買得到的。


聖神的顯現不都是像《大事錄》中所提到的那樣（見宗19:6和格前12）。這是因為天主根據教會的需要而決定其恩賜。


淳樸貧窮之人的團體可以得到更多治癒病人的恩賜，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正常的資源，所以天主臨在。祈禱的團體可以得到語言的恩賜，這是加強虔誠的恩賜之一。說預言的恩賜則根據情況以各種不同的方法顯現。當信仰堅定地建築在對神聖正義的確定和對天主的敬畏上時，我們便可以看到心靈秘密的預言和默示。而在那些較理性和理智的人當中，先知通常具有說話確定，並能強調某一點以使團體或個人能認出天主聲音的恩賜。


聖神繼續在許多信徒身上行事，這些人也許沒有講方言或治病的能力，但他們是在聖神的推動之下行事，以結出“聖神的果實”（迦5:22-24），他們是耶穌真正的見證人。


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禮（16節）： 關于這個主題，見19:5的注釋。


$ 8.26 請注意聖神是如何引導斐伯理到一個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撒瑪利亞人的地方，那是第一個接受福音的其他種族的人。


受洗的埃塞俄比亞人只不過是個“敬畏天主”的人。這是用來指被猶太人的宗教所吸引，並相信唯一天主的其他種族的人。他們雖然沒有遵循所有的猶太習俗，但是也閱讀聖經，並喜歡參加猶太人的慶典。


和斐理伯的談話是以依撒意亞53:7的經文開始的。這首叫做“上主僕人”的詩歌，描寫一個義人受到不公正的定罪，憑藉他的苦難為復活作見證，而使得埃塞俄比亞人相信他，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 9.1 這是教會始創時的一次決定性事件。基督親自來戰勝迫害基督徒最凶狠的人。


掃祿皈依，成為后來的保祿，外教人的宗徒。這故事也可見于宗22和26。


如果把保祿看作是最終找到正途的壞人，那就錯了。如宗22:3-4;迦1:14和斐3:4-11所顯示的，保祿在年輕時，就感到有必要獻身于事奉天主。這便是他要去耶路撒冷向當時最好的教師學習律法、即宗教的原因。他對天主事物的關切使他沒有興趣尋找一位妻子：他沒有結婚。猶太人將消除團體中基督徒可疑的新教義這項困難的工作，交付給這個可靠而負責的年輕人。保祿負責鎮壓基督的追隨者，而且為他的宗教著想，他採取了很嚴酷的作法。


你為什么迫害我？（4節）  我唯一的意願只是事奉天主，而稱我為迫害者的“主”是誰呢？在此之前，保祿感覺很好，就像比喻中的法利塞人（路18:8），他感謝天主使他成為一個負責、可靠和積極的信徒。但是現在，面對基督的光芒，他發現他的美德和服務對天主根本沒有用，他的信仰主要是人類的狂熱主義，他在信仰上的自我肯定不過是偽裝的驕傲。現在，保祿認識到自己是充滿暴力和反叛的罪人；但同時他也理解天主歡迎他，揀選他並寬恕了他：這人是我揀選的工具（15）。


保祿不再是比喻中的法利塞人，他已將自己置于稅吏的地位。“我的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這是好鬥的基督徒典型的悔改方式。


如果我們不承認自己是被寬恕的罪人，那么，無論我們多么積極，都不能使自己成為基督的見證。這便是為什么基督徒如此關心普世和好的原因。


此后，掃祿（后來採用了保祿這名字）將會成為基督揀選的器具，將福音傳佈到其他國家。在此之前，由猶太人組成和領導的教會並沒有走出猶太人的世界。保祿也是一個猶太人，但是他曾去國外受過教育。他享受希臘人的文化就像享受自己種族的文化一樣。由于這個原因，再加上其特殊的性格，他才能成為希臘人的宗徒。


教會必須不斷地更新自我，而其更新是藉著成人的皈依達成的。雖然有時候基督徒團體想要向不參與團體事物的人（比如工人或年輕人）開放，但通常並不能真正地開放。因此，主從不同行業中召喚人，一旦這些人接受了教會的信仰，他們便能向周圍的人宣傳福音，在尊重傳統的同時保持自身的自由。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基督召喚他的教會所需要的新人，如亞西西的聖方濟，或是距我們較近的若望二十三世。


“道路”，這便是所稱的基督宗教信仰。這個詞表達的不只是宗教教育方式，更是一種為望德所光照的新的生活方式。


$ 9.20 保祿有三年的時間在大馬士革（也被稱為阿拉伯）傳播他的信仰，並講述他自己的經歷（見迦1:16和格后11:32）。保祿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是，如同他在去耶路撒冷的旅途上所表現的，他並沒有和教會分開，因為他到那兒是要去見宗徒。但是，在他等待聖神的暗示的時候，他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


$ 9.32 伯多祿以教會“監督者”的身份出現（“主教”的意思是監督者）。


這裡說他造訪了聖徒。在基督之前的年代，“聖徒”即指獻身給天主的，特別是隨默西亞的降臨而形成的天主的新子民（見達7:27）。基督徒是天主的新子民，因為他們就是教會（見6:11），他們也是聖徒。復活塔彼達和耶穌所做的相似。這和基督的復活相呼應，如同拉匝祿的復活（若11），或那位寡婦的兒子一樣（路8:11）。


天主願賜下這些奇跡以加強對耶穌復活的信仰。除了那些見證祂復活的人外，有必要在不同的地方，讓各團體都能親眼看到天主“復活死者”（見11:19）。甚至在本世紀，教會中也可以見到類似的復活。


$ 10.1 這是聖神的新參與，如此教會才能超越猶太人的世界，福音才能到達其他人那裡。科爾乃略（就像8:27的埃塞俄比亞人）是一位敬畏天主的人，也就是相信猶太人的唯一天主的人，但是他並非猶太團體的成員。


他看見天開了（11節）：此處可能說明在曠野生活時天主定盟約的帳篷（出26:8-9）。其中有一些被視為不潔的動物。


猶太人的宗教包括一系列對信徒的禁律。其中區分了潔淨的動物（即可以吃的）和不潔的動物（即不可以吃的）。同樣的規定也用于人，即猶太人不能和非猶太人混處。因此，伯多祿受邀吃不潔動物的神視，意思是叫他必須毫不遲疑地前去羅馬人科爾乃略的家中（28）。


我們不知道伯多祿是否曾猶豫為科爾乃略這樣一個非猶太人（而且沒有受割禮）行洗禮。聖神的顯現推動了他。


終于有另一個種族的人受了洗！同樣，今天在許多地方，教會有漸縮為一個封閉的社會團體、甚至成為古董的危險。教宗和主教們要我們去和所有民族對話。但似乎唯有天使的干預才能說服我們去邀請其他人參加教會。


祂把道傳給以色列子民（36節）： 伯多祿簡短的這句話非常正確。耶穌的生活，受難和死亡人人皆知，人人也都眼見。然而他的復活只傳給有信德的人，傳給天主已預定的見證人。就如耶穌的預定。他來證明天主的愛。在他身上也同時在人身上。


審判生死者（42節）： 這種表達由當時的宗教概念而來，區分了對那些在世界末日見證基督再度來臨的人（生者），以及那些在此之前已死去的人（死者）的審判。同樣的說法見得前4:17）。


...人必因他的名得到罪的赦免： 因他的名，是指藉著他的德能和效力。這肯定了耶穌的神聖權威。


$ 11.1 伯多祿給一位非猶太人施洗，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我們不要忘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還是猶太人，有他們的學識、傲慢和感受。他們不能理解一個不屬天主子民（對他們而言即猶太人）的人如何能成為耶穌家庭中的一員？難道人不先受過割禮就能成為他們的兄弟嗎？他們給伯多祿的警告是教會受壓力的第一個見證：在整部教會歷史中，基督徒不斷地對他們的主教和神父施壓力。每當有人想為另一種文明，或另一階層的人敞開教會大門時，一個強有力的團體就會加以阻撓：他們只願意接收那些拋棄自己個性特征並以與我們同一的方式來作基督徒的人。


這些耶路撒冷信徒的信德並不差，他們也接受了伯多祿的解釋。但教會領袖必須像伯多祿一樣拿出勇氣來響應聖神的召喚，來正視一些教會內的偏見。


$ 11.19 安提約基雅位于耶路撒冷以北五百公里，是羅馬帝國敘利亞省的一個主要城巿，是說希臘語的地方，但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猶太團體。路加沒有告訴我們是誰第一次把基督的信仰帶給外邦人的，也不知道其間的過程如何。做了這件大事的猶太基督徒該被樹碑立傳，或在瞻禮中為他定一個慶日。因為是他們使那裡第一次出現了一個教會，讓信仰基督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可以相處在一起：教會的未來便在那裡開始。


耶路撒冷的團體對初期教會來說就像現在的羅馬，它意識到本身的權威性，所以立即要查清這椿奇特的事件：有一處教會，裡面的猶太人居然和未受割損者稱兄道弟。


安提約基雅的例子感動了所有人，因為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來說，接受外邦人是一件相當新鮮的事。梅瑟的律法不是嚴禁和“未受割禮”的人住在一起嗎？


$ 11.27 此書首次提到了先知。這個頭銜是教會稱呼某些特有聖神恩典的人，保祿認為神恩是最重要的。在不同情況下，“先知”會獲得來自天主的見識，洞悉團體中的未來事件或其中某個成員的個人事件。他們也將“因聖神”施教，而人們可以從他們智慧與肯定的言詞中認識天主的大能，他們從聖經中解釋古今的需要。


路加在這裡強調了不同國家的基督徒間手足相助的第一次行動。這段中提到了“長老”。遵照猶太習俗，基督徒團體的領袖被稱為長老。


$ 12.1 第二次迫害遍及耶路撒冷的整個基督徒團體（見8:1）。雅各伯（大雅各伯）和伯多祿及若望一樣，是“教會的支柱”之一（迦2:9）。


伯多祿的第二次釋放（見6:19的第一次釋放），強調了教會為她的領袖代禱的強大力量，以及基督保護其教會免于邪惡力量的意志（見瑪16:18）。


把這消息告訴雅各伯（17節）： 這個雅各伯是“上主的兄弟”：他已經被接受成為負責耶路撒冷教會的人。
